
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ST 獐子岛          公告编号：2022-68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交易内容：公司拟在大连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

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首次公开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

资产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最终交易对手和交易价格将根据国有产权

交易规则市场化产生和确定。 

2、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3、由于本次拟转让资产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存在交易成功与否的风

险，目前挂牌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尚未确定，尚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履行评估结

果备案程序及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准，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獐子岛集团”）拟通过大连

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

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交易标的”）。本次交易以评估报告为依据，首次公开

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资产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 4,918.89 万元及相关



债务，最终交易对手和交易价格将根据国有产权交易规则市场化产生和确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受让方暂不确定，无法判断是否涉及关联交易，如果经

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将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出售资产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将通过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对

手方不确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大连湾街道前盐村 

法定代表人：王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贰佰壹拾伍万元整 

经营期限：自 2014 年 4 月 11 日至 2024 年 4 月 10 日 

经营范围：玻璃钢渔船、作业船、游艇、钓鱼船、浮桥的出租及保管、养护，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不得从事教育培训及办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2、财务状况 

公司聘请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交易标的近一年一期的财

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2]0017631 号）。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12月 31日 2022 年 6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8,970,206.51 48,500,106.79  

    其中：应收账款总额   

负债总额  9,322,639.15 9,376,312.39  

所有者权益总额  39,647,567.36 39,123,794.40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度 2022 半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1,195,567.21 -523,772.96  

净利润 -1,197,592.73 -523,772.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525.99 -20,276.30  

3、评估情况 

评估对象为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

围为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申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拟转让标的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出具了

《资产评估报告》（众华评报字[2022]第 068 号）。根据该评估报告，纳入评估范

围内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4,850.01 万元，评估价值为 5,856.52 万元，增值额 1,006.51

万元，增值率为 20.75%。总负债账面值为 937.63 万元，评估价值为 937.63 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3,912.38 万元，评估价值为 4,918.89 万元，增值额

1,006.51 万元，增值率 25.73%。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 

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流动资产 1.45 1.45 

非流动资产 4,848.56 5,855.07 

其中：在建工程 980.07 980.07 

无形资产 3,868.49 4,875.00 

资产总计 4,850.01 5,856.52 

流动负债 937.63 937.63 

负债合计 937.63 937.6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3,912.38 4,918.89 

4、资产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成立时曾用名为

獐子岛雅马哈（大连）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是经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局批准，由獐子岛集团和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成立时注册资本 8000万元，獐子岛集团以 4080万元人民币出资，持股比例 51%；

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以相当于 3920 万元人民币的美元出资，持股比例 49%。 

2017 年 9 月，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持有的公司 49%的股权相当于 3920 万

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全额转让给獐子岛集团，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变更为獐子

岛集团出资 8000 万人民币，持有公司 100%股权。公司名称由獐子岛雅马哈（大

连）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变更为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市场

主体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 

2019 年 12 月，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分立为大连獐子岛玻璃

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存续公司）和大连獐子岛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新设立公司），

分立后存续公司（本次交易标的）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 4215 万元，其中土

地资产及部分债务留在存续公司。分立前后股东保持不变，仍均为獐子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鉴于是分立后存续企业，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尚未正常开展经

营业务。 

根据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与施工方于2017年9月签订的《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2523.32 万元），合同签订后，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

舶制造有限公司支付了施工方 30%的预付款 757.00 万元，现工程已停工，扣除



已施工部分，剩余预付款 238.97 万元。根据施工合同，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

制造有限公司有赔偿合同额 20%的赔偿金的风险。 

除前述事项，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涉及其他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事项尚无明确受让方，相关交易协议条款等尚未确定，后期涉及本

次交易相关协议签订及资产转让支付等事项，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董事会批准公司经营管理层筹备挂牌的相关手续、预披露交易信息等事宜；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挂牌后交易的相关事宜。 

五、定价依据 

首次公开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资产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及相关

债务，最终交易对手和交易价格将根据国有产权交易规则市场化产生和确定。 

六、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因交易对方尚未

确定，因此交易对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是否因本次交易与关联人产

生同业竞争等情况，尚待完成公开挂牌后方能确定。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进一步聚焦主业，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交易涉及的财务影响尚需根据公开挂牌成交结果确定，交易

如顺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该公

司将退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由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相关交易成交价格存在不确定性，交易结果产生

的影响暂无法准确计算。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若上述资产均以评估值转让

成交，预计公司可回收流动资金约 5,800 万元，增加净利润约 600 万元，具体数

据以年审会计师审计为准。本次股权转让所获得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将对公司的现金流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公司财务状况将有所改善。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是公司持续优化资产结构、瘦身减负的重要举措。

本次资产转让聘请了具备执行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公司进行了资产评

估，并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挂牌价格确定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资产处置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股权挂牌转

让事宜。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准，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且需在

交割完成后，才能确认处置损益，最终结果以年审会计师审计为准，交易标的可

能存在无法售出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等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4、《大连獐子岛玻璃钢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5、《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